
说法4 2022年3月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邵敏宸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

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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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杨妍妍

“当天我在办公室给了高某棉花款12万元现金……”

“我没给高某12万元棉花款，因为他正好欠我房租，

所以我让他写了张假的收条，就当两者抵扣了。”

对于同一个事实，这两段完全不一样的说法都出

自同一人张某，近日，张某也因为这样的虚假陈述付出

代价——其再审申请被驳回的同时，还被湖州市吴兴区法

院罚款5000元。

2020年3月至8月，湖州某服饰公司多次向一家无纺

制品公司购买压棉、PP棉、无胶棉等产品，合计拖欠货款

11万余元。买方服饰公司因此被卖方无纺制品公司起诉

到法院。一审时，服饰公司的老板张某一口咬定，自己已

经支付12万元棉花款给无纺制品公司的“业务员”高某，

并出示了收条。法官多次询问张某证据的真实性，张某均

称自己没有说谎，但高某对此却不予认可。

吴兴区法院经过审理，综合全案情况，一审认定收条

的证明力不足，张某也不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已支

付货款，判决张某限期支付货款11万余元。

张某不服，上诉到湖州中院，因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

内缴纳诉讼费，按撤诉处理，一审生效。但张某仍旧不

服，向湖州中院申请再审。在再审审查听证时，法官让

张某宣读了《诚信诉讼承诺书》，并一再提醒虚假陈述、

请证人作假证等不诚信诉讼行为的严重后果。此时，张

某醒悟过来，承认自己原先作了虚假陈述，其实自己并

未实际支付货款，当时原告公司的业务员高某租住了自

己的房子无力承担租金，张某就提出由高某以无纺制品公

司“业务员”的身份向其出具收到货款的收条，以此来抵扣

高某的房租。

湖州中院经过审查，裁定驳回服饰公司的再审申请。

根据张某前后对同一事实的不同陈述，吴兴区法院认定张

某在原审庭审中作了虚假陈述，且存在主观恶意，违反诚

实信用原则，影响案件事实查明，严重妨害了民事诉讼，

对其作出罚款5000元的决定。罚款决定书送达后，张

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庭出具具结悔过书，交纳罚款

5000元。

法官说法：
本案再审审查期间，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原

审判决判令服饰公司承担货款给付责任是否正确。结合

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服饰公司并未真正交付货款，高某出

具的收条不具有真实性。此外，服饰公司与无纺制品公司

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张某与高某个人之间的房屋租赁

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无论高某是否为无纺制品公

司的业务代理人，在未经该公司认可的情况下，高某无权

以出具货款收条的形式用于抵扣其个人所欠房租。因此，

服饰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其已经履行货款给付义务的理由

不能成立。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诉讼参与人在法庭上应当遵守诚

实信用原则，作真实、完整的陈述，提交客观真实的证据，

作虚假陈述等违反诚信的行为，既损害诉讼相对人的合法

权益，也妨害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工作秩序，浪费司法资

源、损害司法权威。这种行为非但难以“胜诉”，还有可能

收到“罚单”，甚至构成犯罪。

国外离婚，国内是否承认

《人民日报海外版》

有读者问：
您好！我和前妻都是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后来相识相恋在美国结婚定居。去年10月，我们

因为感情不和选择了离婚，美国法院出具了我们

的离婚判决书。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判决书在中

国会被承认吗？我可以在国内直接使用吗？

北京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
尹红志答：

您好！其他国家的离婚判决书是不能直接

在我们国家使用的，需要经过法定程序予以承

认，才具备在中国使用的法律效力，即通过人民

法院司法程序对离婚判决予以承认，重点看国

外的离婚判决书是否符合国际公约、国家之间

的双边条约或司法协助协议等规定的流程和审

查要求，来具体裁定该离婚判决书是否能在中国

被承认。

■ 国外的离婚判决书，如何在国内申请承
认或执行

如果离婚判决书的其中一方是中国公民，可

以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

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也就是

说，已领取国外生效离婚判决书的中国公民，可

以向国内的人民法院申请承认，人民法院经过综

合审查会做出承认或不承认的裁判结果。核心

注意事项如下：

一、管辖法院

外国法院离婚判决在中国的承认申请由中

级人民法院受理。基本原则是：

1、申请人的住所地，即户籍所在地管辖。

2、申请人的经常居住地和住所地不一致的，

由经常居住地管辖。

3、申请人不在国内的，由原国内住所地管

辖。

二、申请人的范围

原则上中国只受理夫妻双方一方是中国公

民的离婚判决书承认申请。申请人可以是中国

公民、也可以是中国公民的配偶。

实践中，关于登记时是中国公民，而离婚时

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如何适用存在争议，目前主流

观点还是以“离婚时”作为适用条件，即离婚时夫

妻一方应是中国公民，才适用上述规定。

三、申请时需要提交的材料

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

需要准备的资料如下：

1、申请书。

申请书应记明：（一）申请人姓名、性别、年

龄、工作单位和住址；（二）判决由何国法院作出，

判结结果、时间；（三）受传唤及应诉的情况；（四）

申请理由及请求；（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2、申请人护照或身份证复印件。

3、被申请人护照或身份证复印件。

4、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调解书。

5、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已合法传唤被告出

庭的有关证明文件。

6、判决的法院出具的判决已生效的证明文

件（如判决书未载明生效日期）。

7、授权委托书（如申请人需委托代理人办

理）。

以上文件如果涉外，还应经该国公证部门公

证和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同时应由申请人

提供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

■ 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能否处理夫
妻在中国境内的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

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

“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的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

负担、子女抚养方面判决的承认执行，不适用本

规定”。

简言之，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承认主要审查

婚姻关系是否终结，对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

担、子女抚养等方面均不予审查和承认。夫妻在

中国境内的财产需要在离婚判决被承认后另行

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予以解决。

■ 温馨提示
外国离婚判决在国内的承认与您今后再婚

和国内个人财产处置息息相关，建议您尽早申请

办理。鉴于目前尚处于疫情期间，您可能不方便

回国亲自处理相关事宜，建议您委托中国律师协

助处理相关事宜。

确保公平
近期，中南大学、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发布通知，宣布2022年开

始不再进行高水平艺术团招生，引

发考生和家长高度关注。

2021 年 9 月，教育部要求

2024年起高校高水平艺术团不再

从高校招生环节选拔。记者调查

发现，虽然离教育部要求的时间还

有两年，但近几年已有10多所高

校宣布停止高水平艺术团招生。

新华社 王鹏 作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沈爽爽

借钱给朋友，对方迟迟不还，诉至法院后被认

定借款合同无效，这是怎么回事？近日，绍兴市越

城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值得借款双方注意。

小顾和小王是好友。去年12月，小王急需一

笔资金周转，便找到小顾，希望对方借些钱给她。

由于金额比较大，小顾难以承担，这时，小王建议

小顾通过花呗、信用卡套现的方式借钱给她。

小顾没有多想便同意了，于是他先后在多家

银行的信用卡、借贷平台和花呗上套现28万元

给小王。拿到钱后，小王没有按约还款，在小顾

不断催讨下，也仅陆续归还了4.65万元。

催讨无果，小顾将小王起诉至绍兴市越城区

法院，要求后者归还剩余本金和相应利息。

法院审理认为，小顾出借给小王的28万元，

是通过银行和金融APP借出后再转借，该行为

本质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行

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应当

认定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

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好在小顾在对方未还款的情况下，已自行归

还部分贷款，才未产生高额的逾期利息，且小王

表示愿意承担取现手续费和利息，最后法院判决

小王归还小顾本金23.35万元、取现手续费760

元和利息4400.74元。

法官说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

转贷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目前，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 3.7%，而花呗上的借款

逾期后利息达0.05%/天，即年利率为18%左右。

法官表示，若借贷双方利率高于3.7%，则贷

款利率不受法院支持。也就是说，若借款产生

逾期利息，小王又拒绝还款的话，由于此借贷

合同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小顾只能拿回本金，

自己要承担高额利息。因此，朋友之间借钱，务

必量力而行。

法庭上一句假话的代价——
再审申请被驳，还要罚款5000元

催债未果，好友对簿公堂

借款合同却被判无效，这是为何？


